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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行政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发展变迁

李煜兴

摘 要 区域行政应当受到法律的规范与制约，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由于

区域法制的构建严重滞后于区域行政实践，传统行政法原理与制度难以应对区域治理的现

实需求。行政与法律之间的固有矛盾推动行政法的发展与变迁。这种发展变迁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其一是推动行政法积极应对区域公共治理任务，能动地解释和规范区域行政现象，

从而提升行政法的社会回应性；其二是促使行政法将调整重心从外部行政转向区域政府间

内部行政，并带来行政法律关系结构、行政行为方式和行政治理模式的变革；其三是超越传

统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引入行政政策学、行政过程论和行政规制论的理论分析工具，为“面向

区域行政的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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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与重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超越了

固有行政区划界限，形成各种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经济区域。传统行政建立在特定行政区划基础之

上。行政区划是为便于行政管理、法律治理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地域空间上的划分。经济区域则是在市

场规律基础上形成的超越固有行政区划界限的宏观地域空间。呈现条块分割和地域闭合性特征的行政

区划与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协作互补性特征的经济区域之间存在必然矛盾。

为化解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之间的固有矛盾，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先后提出“区域行政”“复合

行政”“区域公共管理”等治理模式 [1]（P53-65）；在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区域法制协调”“区域法律治
理”“区域合作法治”等理论主张 [2]（P107-130）。在区域实践层面，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科层制为特征、
以属地管辖为原则的“行政区行政”模式面临区域治理困境，行政区划的法定疆界日益受到跨区域公共

事务的冲击。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的矛盾倒逼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不断进行调适与变革。

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新型的区域行政治理机制正不断生成。在我国区域行政实践中已“形成了

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等五种法律治理方式”[2]

（P107）。众所周知，行政法是以公共行政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行政与法律间的基本矛盾——公共行
政应当受到何种程度的法律规制——成为现代行政法产生、发展与变迁的动力。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
传统“行政区行政”正向“区域行政”拓展，而传统行政法在面对区域行政现象之时显得解释力不够。正

如有学者尖锐指出，“植基于对 19 世纪末叶之行政理解的传统行政法—般制度是否已远离当下行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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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足以有效地指称一般的行政状态，因此必须作彻底的检讨”[3]（P20）。基于此，面对区域行政的兴
起，一方面，有必要检讨传统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律制度能否应对区域治理的现实需求，能否描述和解

释新兴的区域行政现象，从而反思传统行政法治模式和行政法律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另一

方面，“丰富多彩的区域一体化实践也成为推动行政法学理论更新与行政法制发展变迁的动力之源”[4]

（P92），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制在回应区域行政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推动行政法自身的发展变迁。

二、行政法的功能与任务转向：回应区域治理现实要求

与传统行政模式相比，区域行政突破了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从宏观地域视角重新审视行政管理

体制和行政管理活动。伴随区域行政的兴起，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行政法究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

怎样的功能，这涉及行政法基本功能与任务的转向问题。

（一）提升行政法的区域回应性

传统行政法在功能定位上坚持“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法的第一个定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

权力的法，强调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功能。区域行政应受行政合法性原则，尤其是法律优位与法律保留原

则的约束。然而，反观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法律制度的供给严重滞后于区域治理实践。一言以蔽

之，若从严格规范主义的控权观进行评判，我国区域行政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行政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塑造社会的活动 [5]（P7）。随着传统的秩序行政、警察行政
逐渐向服务行政、福利行政、给付行政、引导行政等新形态拓展，传统行政法“无法律即无行政”的严格控

权理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以修正。“福利国家、保护国家、助长行政、给付行政等新颖之国家目的观及

行政作用论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数之曾繁多涉，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

日形迫切，旧日依法行政之内涵不得不与时俱转，而作相当的修正。”[6]（P5）由于“公法中的功能主义
风格更容易契合于当代的法律经验”，严格规范主义的公法控权模式，逐步向功能主义的公法控权模式

演进 [7]（P346）。以功能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回应型法”主张，法律是社会调整的能动工具，应在社会需
求与目的的引导下能动地回应社会，并形成社会活动的合法性基础 [8]（P16-20）。为破解区域行政实践
与法治理想的紧张关系，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和行政法制实践都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方面，区域法治研究

者遵循功能主义法治观并运用法解释学研究路径，认为区域行政有别于传统干涉行政和负担行政，其法

律保留的强度应相对较弱、规范依据的密度应相对较低，进而认为区域行政具有组织法与行为法上的合

法性 [2]（P126）。这种学理层面的剖析对于拓展现行法律规范的区域回应性、适应性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另一方面，行政立法积极回应区域治理的现实需求，将区域行政及时纳入行政法的规范领域。如，《湖南

省行政程序规定》第 15 条和《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 14 条都创设了区域合作条款，以政府规章形
式为区域行政合法性提供了规范支撑。区域均衡、区域平等、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区域发展目标成为行政

法的价值目标；构建区域治理公共制度平台和协作治理机制也成为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二）应对区域公共治理新任务

在域外，区域行政又被称为“跨区治理”“都会区治理”“跨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或“广域行政”。区域

行政旨在解决原有行政区划基础上单一政府主体所不能独自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随着城市化、都市化

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发达国家城市行政区功能逐渐外向扩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直至彼此毗连，

形成较大的城市群、都市圈与经济区。在此背景下，大都市圈如何治理，区域公共服务如何提供，以及跨

区域流域管理、区域生态与环境保护、区域旅游开发、区域城市产业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区域性”

公共事务和“外溢性”公共问题不断涌现。与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自然演进的发展路径不同，我国区域

一体化是行政主导之下的一体化。因此，除区域一体化一般共性问题外，由于政府的主导介入，如何破除

区域行政壁垒，如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如何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也成为区域治理必须应对的关键问题。

如何有效应对区域公共问题成为行政法的新任务。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提出：“行政不限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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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行政机关还承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而一般地产生于法律委托的任务。在此范围内，行政机关

必须竭尽全力活动，根据自己的创造性作出反应。”[5]（P7）在国内行政法学界，也有学者主张建构一种
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面向行政的行政法”[9]（P6-18）。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公共问题出现要求行政
法积极回应。突破固有的行政区行政思维模式，以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应对为出发点，构建区域公共治

理的制度平台和法治基础，这正是行政法的现实使命与发展动力。

（三）建构区域政府自我规制的机制

“现代行政开拓众多的新活动领域，无经验可以参考，行政机关必须做出试探性的决定，积累经验，

不能受法律严格限制。”[10]（P547）作为一种新兴行政现象，区域行政有别于传统干涉行政和负担行政，
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优位”与“法律保留”原则的严格控制，其法律保留的强度、规范依据的密度也应

有所区别，以确保其能动性和社会回应性。但是行政权具有天然的扩张属性和易腐败性，区域行政也不

例外。立足于我国区域行政实践，政府行政权异化问题较为突出。首先，政府替代市场，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市场功能的发挥。由于行政区划上的条块分割，区域地方政府兼具利益主体、行为主体与竞争主体

的多重身份，区域市场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限制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

挥。其次，政府行为异化导致区域行政壁垒。区域政府在宏观政策制定，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

为方面有可能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对区域市场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地区整合设置行政障碍。再则，区域

政府间协作机制缺位，区域政府各自为政，加剧了区域条块分割。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区

域政府间竞争内耗问题突出，区域社会发展成本、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高居不下。

区域行政应受法律规制是行政法的应有之义。对于“法”的认知，罗豪才教授提出，法律有硬法和软

法（soft law）两种基本形式，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乃是解决我国公共问题的基本模式 [11]（P3-24）。
有学者将软法与区域一体化结合起来，认为“软法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区域合作离不开软法治理”[12]（P37）。软法理论的启示意义在于必须重视区域行政
过程中软法原理与机制的运用。立足于我国区域实践，区域行政规划、区域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机制并

非传统意义上的硬法，但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软法治理功能。区域行政规划面向区域未来发展，对区域

公共事项进行预先部署，增强了区域行政的目的性、计划性和可预见性；区域行政协议则在平等协商、形

成共识的基础上由区域各方政府主体共同签署和执行。这些行为机制为区域政府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

制提供了制度支撑，在规范区域政府主体行为、避免政府行为异化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区域行政的兴

起对行政法律制度变革提出了新要求，行政法需要重视区域行政过程中的软法之治，并适时推动软法的

硬法化，为区域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法治保障，从而有效规范和约束区域政府行为。

三、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拓展：从外部行政转向政府间行政

“行政法是法治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规定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3]（序言 P1）行政相对于
人与行政主体的外部行政关系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轴。相比较而言，内部行政关系并未获得传统行

政法的足够重视，内部行政并未处于与外部行政相并列的地位，这导致我国外部行政法的理论研究与制

度建设成果极其丰硕，内部行政法理论成果和制度构建却非常薄弱。区域行政的兴起，促使我们将视角

转向区域政府间行政，并由此带来行政法的关系结构、行为方式与治理模式的变革。

（一）调整重心转向区域政府内部行政

传统行政法认为，“全部行政法的体系都围绕着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对基本矛盾而构建，这是

行政法的立基点，也是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基本标志”[14]（P206）。但区域行政本质上是政府
间行政，包括区域上下级政府的纵向行政关系和区域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行政关系。以《长江三角洲地区

区域规划》为例，该规划在编制与实施过程中，既存在中央政府与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政府之间的

行政法律关系，也存在长三角内部两省一市以及其他区域成员政府主体之间的行政关系。区域政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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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与冲突、协调与合作成为区域行政关系的内容主线。

同时，区域行政并不直接针对外部行政相对人关系，也不直接设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

义务。例如，2010 年《泛珠三角区域工商行政管理合作协议》只对共同签署该协议的 9 个工商行政主
体具有直接约束力。在区域行政过程中，即使区域行政规划、区域行政协议等政府间行政活动间接影响

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从而具有一定外部效应，政府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处于从属地

位的。简言之，区域行政本质上是区域政府间的内部行政。基于此，行政法应当将重心从调整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转向政府间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并对区域政府间行政的主体

地位、职权配置、行为方式、行为效力等加以明确，从而推动区域行政组织法和区域行政行为法的发展。

（二）网络状区域行政关系结构的形成

现代行政过程正在超越以“行政权—公民权”为基础关系的制度构造，而形成一种由多元主体共同
介入、共同构造的、极其复杂的关系格局。在区域行政过程中这种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区域行政本质

上属于内部行政，区域行政的主体囊括了多层级的区域上下级政府及其政府职能部门。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还是区域行政协议的缔结与履行，区域行政以区域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也

会具有外部效应，对区域行政相对人产生间接的权益影响。因此，区域内外的社会组织、行业、企业、民

众也会有意无意地卷入区域行政过程之中。基于此，区域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传统线

性双边关系正在成为一种例外，这种双边关系正被大量自主性的公共主体和相互冲突的公众、集体和私

人利益之间的多边关系所取代，在政府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多元主体之间形成

错综复杂的网络状行政关系形态。

应对区域行政网络状关系结构的形成，行政法应当将重心从调整“行政权—公民权”的外部线性行
政关系，转向以区域政府为主要行动者并由非政府主体参与的网络状行政关系，进而构建新型的行政法

律制度体系。与此相适应，区域政府间的协作制度与合作平台，政府间利益博弈与补偿机制，区域行政

决策过程的公开与透明，社会的知情权与公众参与等问题将成为行政法的重要研究议题。

（三）非正式柔性行政行为方式的运用

现代行政不再是对立法指令的简单执行过程，而是基于行政目标和任务展开的综合管理过程。在

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等新型行政任务之时，在面对区域均衡、协调、平等、可持续等概括性行政目标之时，

通过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传统的、正式的、类型化的行政行为去直接设定、变更相对人权利

义务的做法已经行不通。区域政府需要灵活运用多种行政方式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

以政府为主要行动者，藉由政府扮演区域治理主要角色，是我国区域行政的显著特征。在我国区域

治理实践中，区域行政规划、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功能性组织、区域行政指导、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磋

商等区域行政行为方式应运而生。这些区域行政行为方式为区域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充分协

调、积极协作提供了制度平台，在应对区域公共问题、化解区域政府间冲突、约束区域政府行为方面发挥

着重要功能。这些区域行政行为机制既是区域政府主观构建的产物，更是区域治理实践的必然结果。如

果以传统行政法为参照系，这些区域行政行为方式并不直接影响外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传统行

政的单方性、强制性色彩正在逐步褪去，行政活动的柔性化和灵活性特征逐步彰显。同时，这些区域行

政行为方式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是尚未型式化、非正式的行政活动方式。现代行政法需与时俱进地将

这些新型行政行为方式纳入研究视域，剖析各类区域行政行为的产生背景与法治原理，正面回应区域行

政行为的主体、程序、性质、效力等构成要素，推动区域行政行为机制的法治化。

（四）区域政府间协作行政模式的生成

协作本来就是公共行政的一项主要功能。“就组织构造及运作而言，行政在本质上具有整体性，于

运作过程中，应当重视团队精神……但若涉及跨部门议案时，仍须相互沟通、协调，并就职务之履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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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协助。换言之，行政内部虽有分工，惟彼此仍应共同协作以追求国家利益。”[15]（P20）全球治理
委员会早已指出，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作。从区域实践来看，传统单方行政、强制行政已经

无所适从，区域行政唯有通过协作方能实现善治。首先，区域行政涉及区域不同层级的多元政府主体，法

律地位各自独立和相对平等，只能以协作而非强制的方式来推进区域治理。其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区

域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无所不在，传统的强制行政方式难以化解政府间的利益纠葛，唯有通过利益的

协调与均衡，以协商与协作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基于此，协作行政是区域行政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

为推动区域治理，区域经济学的“新区域主义”主张在区域内外构建不同层次和不同水平的横向和

纵向相交叉的分工协作关系，在政府、社会、企业和民众之间，建立跨区域治理策略性伙伴关系。在我国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协作行政模式正在逐步生成。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协作行政，即是在协同治理

理论框架下，跨行政区划的多个政府主体，经由多层次的协作机制，通过平等协商，确立集体行动目标，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行政。区域政府间协作行政模式超越了传统行政

区行政和部门行政分散治理的行政格局，成为行政法回应与发展的动力。

四、行政法的研究方法革新：对行政行为中心主义的超越

传统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中心，遵循“法解释学”的分析径路，以法律的适用与遵守为基本面向，侧

重于对具体化、个案化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阐释。然而，区域行政不以具体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相对

人为核心要素，主要体现的是区域政府间的内部行政关系。因此，传统行政法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难以

解释区域行政现象及其背后规律。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提出，“行政法的思考绝对不能滞留在以个别过

程或个别行政决定的微观效力上；相反，应当朝宏观的行政过程去思考，而且朝更深的方向去思考”[16]

（P10）。基于此，有必要面向我国区域行政的真实过程，借鉴行政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研究
方法，推动“面向区域行政的行政法”的发展与变迁。

（一）行政政策学与区域行政政策研究

行政权原本属于执行性质的权力，行政行为是执行法律的媒介和工具。行政法则赋予行政权以硬

性的法律约束，并为行政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但行政本身即含有行政机关做出决策和形成公共政策的

成分。在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伴随议会民主的‘空洞化’和司法审查的‘被动立场’，更多的政策判断、

利害调整和规则（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制定任务，将在行政过程中由行政机关独自完成”[17]（P117）。
区域行政无疑具有鲜明的政策属性。通过对近年颁布的区域合作指导意见、区域行政规划、区域行

政协议等文本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区域行政行为的内容大多涉及区域发展定位、区域分工、区域产业布

局、区域管制手段、区域调控措施等政策性内容。在静态的区域行政行为背后，往往存在中央与地方、国

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等多元主体立场的沟通与碰撞，以及利益的冲突与妥协、共识的凝聚与形成、政策

工具的比较与选择、政策内容的决策与执行等动态行政过程。

在区域行政过程中，政策问题与法律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行政法不能仅仅关注行政组织、行政行

为、行政诉讼等客观要素，同时更应关注区域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政策工具与措施的选择、利益衡量与

价值判断等主观要素。进而，行政法应当关注区域公共政策的法律表达 [18]（P75-85），依靠政策分析、绩
效评估、利益衡量等政策方法，将理论视野延展到区域行政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全过程之中，建构以区域

政策协调为目标的行政决策程序，并对区域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法律规制和政治控制。

（二）行政过程论与区域行政过程研究

传统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中心，妨碍了对日渐复杂化的真实行政过程和行政法律现象进行全面动

态把握。为弥补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不足，日本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引入行政过程概念，形成行政过程

论。行政过程论以美国的公共行政理论、德国的二阶段理论以及动态考察方法为基础，其最核心的观点

是对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考察，提倡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注重由多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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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所构成的宏观行政过程 [19]（P50-63）。
当前行政法学界对区域行政的研究，主要以传统行政法为参照系，将区域行政规划、区域行政协议

等作为一种结果式的静态行政行为来加以考察，并侧重于对这些行为机制的主体、性质、效力等要素进

行法解释学与立法论层面的分析。但立足区域行政的现实图景，区域行政过程是区域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共同协商、共同决策、共同执行的多阶段复合行为过程。如果只是对区域行政的末端行为进行静态

分析，势必难以描述真实的区域行政过程，也难以揭示区域行政的特征到规律。事实上，区域行政规划

从编制到实施，区域行政协议从缔结到履行，都是由一系列行为环节和多种行为形式所共同构成的动态

行政过程。在行政过程论的视角下，要求行政法将对区域行政活动的控制节点由行政过程的末端下游上

移至中上游，并且将政策、政治和法律等作为整个区域行政过程的考察变量。同时，行政法需要深入区

域行政过程的各个环节，对各阶段和各种形式的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进行评价，进而面向区

域行政的整体真实过程进行制度设置，从而提供区域行政系统性的制度保障。

（三）行政规制理论与区域行政规制研究

我国区域实践中的区域行政行为机制是政府对区域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发挥着消除区域行

政壁垒，实现区域市场统一，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功能 [2]（P116）。这揭示了我国区域行政的
主要特征——区域调控。在行政规制理论的视野下，这种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运用行政权规制区域经
济和社会事务的一种行政规制活动。在经济学上，行政规制（regulation）又称为政府规制或政府管制，
是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问题为目的，政府干预市场主体活动的行为。

作为一种综合性行政活动和新兴行政现象, 行政规制未能被传统行政行为理论所涵盖 [20]（P17）。
但规制理论的引入有利于界定区域政府职能，约束政府行为。首先，区域规制应限定政府权力边界。行

政规制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凡是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谨慎介入。同时，政府的主要功能

是对区域进行宏观调控，而非微观管理。其次，放松规制与加强规制相结合。一方面应尊重市场的基础

性作用，缓和对区域的经济性规制；另一方面加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环境保护、公共安全、风险预防等

区域社会性规制。再则，规制工具的选择。传统的控制性规制手段已不合时宜，应注重行政指导、行政

合同、行政奖励等柔性化和激励性规制工具的运用。最后，加强对区域规制者的规制。行政规制是为了

弥补市场失灵，同时更应警惕政府失灵。建立规制影响与规制绩效评估机制，运用成本与效益分析方法,
评估区域行政规制措施的可能影响，增强行政规制的正当性。对于区域行政规制，行政法学“必须解释

实施这种调控所发生的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提供学理支持，在解决现实问

题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发展”[2]（P107）。引入和借鉴行政规制理论的重要启示在于，行政法学应当建
构起中央与上级政府介入区域地方事务，以及政府行政权介入区域市场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边界，并

选择适当的政府规制路径与方式。

综上所述，区域行政既是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兴行政现象，也是跨行政区划的新型行政模式；传

统行政法不足以描述和解释区域行政的真实过程，也难以应对区域治理的现实需求。在行政与法律的矛

盾张力之下，区域行政推动行政法功能与任务、调整范围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反之，行政法发展也能

动地为区域行政提供了制度平台、规范依据与合法性基础。本文从宏观层面描述区域行政对于行政法的

挑战与影响，同时也为区域行政提供一种行政法视角的解释框架和分析工具，进而为“面向区域行政的

行政法”提供发展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金太军.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6).
[2] 叶必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2,(8).
[3] 陈爱娥.行政法学的方法——传统行政法释义学的续造.行政法论丛,2014.



· 144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4 期

[4] 李煜兴.区域行政法初论.行政法学研究,2009,(4).
[5] 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北:三民书局,1999.
[7] 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 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铬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9] 朱芒.中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清华法学,2015,(1).
[10]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11] 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中国法学,2006,(2).
[12] 石佑启.区域合作与软法治理.学术研究,2011,(6).
[13] 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14] 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5] 翁岳生.行政法: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6] 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7] 鲁鹏宇.法政策学初探——以行政法为参照系.法商研究,2012,(4).
[18] 叶必丰.行政决策的法律表达.法商研究,2016,(2).
[19] 江利红.行政过程论在中国行政法学中的导入及其课题.政治与法律,2014,(2).
[20] 江必新.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法学,2012,(12).

The Rise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Li Yux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Complying with the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rule by law, the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law. However, due to the lag of legal system, the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of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s are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generated by the practice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self-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laws is accordingly required and
driven by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governance and law.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dministrative laws are evidenced as follows. First, administrative laws actively perform the gover-
nance of regional public affairs, interpret and regulate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which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of social responsiveness. Second, administrative laws produce a shift that regulat-
ing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from inter-governance to intra-governance, which results in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relational structures of laws, administrative acts and governance modes. Third, instead of
centering on administrative acts, analytical method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policy science, process and
regulation theories are adopted, which provide the possibilities that form and develop administrative
laws oriented for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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